
公立專科以上學校辦理職業重建服務處理原則 

一、為協助公立專科以上學校(以下簡稱服務學校)辦理職業重建服務，

特訂定本處理原則。 

二、適用對象：教師、研究人員、專業技術人員、專業及技術教師、專

任運動教練及新制助教。 

三、處理程序： 

(一)服務學校對具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 22條第 1項第

2款第 1目所定情形，且認有主動申辦命令退休之需要時，應先徵

詢當事人繼續任職意願，如無意願，服務學校應請當事人出具聲明

書，放棄接受職業重建服務之權利，以杜爭議；或進行職業重建服

務期間始欲放棄者，亦同。 

(二)服務學校應邀集相關單位代表 3人至 7人組成職業重建服務小組，

辦理規劃及執行職業重建服務相關事項。該小組得視案情需要，邀

請校外專家學者參加提供諮詢意見。 

(三)服務學校應針對當事人擬具「職業重建服務計畫」，內容包括對當

事人進行職務調整、職能輔導或訓練等，並得視個案及服務學校狀

況提供相關服務，作為職業重建執行依據。 

(四)職業重建服務之期間為 1個月至 3個月，並應定期詳實記錄施行之

項目及過程，並作成相關輔導成效及是否已具從事本職工作能力之

評估紀錄。 

(五)職業重建服務小組應於當事人完成職業重建服務後 1 個月內提出

評估報告，並送請教師評審委員會、教練評審委員會或其他依規定

組成之委員會審認。 

(六)經前款委員會審認後，如確認當事人確實無法勝任現職工作，且亦

無法擔任其他相當工作，則由服務學校出具相關證明，續辦其命令

退休案件；如經審認後，仍得勝任現職或擔任其他相當工作職務

者，則續任該校相關職務。 

(七)服務學校於辦理職業重建服務過程中，應提供當事人陳述意見機

會。 



四、服務學校於提供職業重建服務前，得參考各地方政府勞政主管機關

有關身心障礙者辦理職業重建服務之作法，並得結合相關資源，必

要時得委由民間團體辦理。 

五、服務學校得視處理實務案件需要，於前開規定外另增訂職業重建服

務申請程序及內容等項目。 

六、其他人員辦理方式： 

(一)校長之職業重建服務，主管機關得參照本處理原則程序辦理。 

(二)職員及稀少性科技人員之職業重建服務，比照公務人員之相關規定

辦理。 


